
工程测绘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汪清县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测绘服务

委 托 方：汪清县水利局

受 托 方：吉林省昊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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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绘服务协议书

委托方（甲方）：汪清县水利局

住 所 地：汪清县汪清镇江北街西 89 号

法定代表人：于乐发

项目负责人：金鹤哲

联系方式 ：0433-8853545

通讯地址：汪清县汪清镇江北街西 89 号

电 话：0433-8853545

受托方（乙方）：吉林省昊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延吉市明河胡同 55 号 9006

法定代表人：朱明智

项目负责人：姜丹丹

联系方式 ：0433-2791777

通讯地址：延吉市明河胡同 55 号 9006

电 话：0433-2791777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汪清县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测绘服务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并

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1.技术服务的目标：核查松辽委本底调查数据库库外新增耕地侵蚀沟。

2.技术服务的内容： 对汪清县水土流失治理工程范围内的松辽委本底调查数据库

库外新增耕地侵蚀沟进行现场核查、测绘，并出具测绘报告。

3.技术服务的方式：现场测绘。

第二条：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1.技术服务地点：汪清县。

2.技术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3.技术服务进度：按委托方要求。

4.技术服务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

5.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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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

协作事项：

1.提供技术资料：

(1)汪清县水土流失治理工程范围内的松辽委本底调查数据库。

(2)自然资源部门地籍数据等。

2.提供工作条件：

(1)协调乡镇、村委会及当地村民配合。

3.其他： / 。

4.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根据测绘进度要求。

第四条：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1.技术服务费总额为：柒拾柒万捌仟元整(大写)(¥778000.00 元)。

2.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分期 支付乙方。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银行转账。

(2)签定合同后，测绘队进场后，先支付 20%，测绘外业完成支付 50%，内业完成

支付 25%，出具报告后支付剩余费用 5%(结算 100%费用)。

甲方付款前，应由乙方提供符合甲方财务要求的发票。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单位名称：吉林省昊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河南街支行

帐 号：22050168864709577777

第五条：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项目在测绘服务过程当中，涉及到的相

关资料及内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向其他第三方提供；

2.涉密人员范围：参与本项工作的所有人员；

3.保密期限：长期；

4.泄密责任：乙方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乙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项目在测绘服务过程当中，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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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及内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其他第三方提供；

2.涉密人员范围：参与本项工作的所有人员；

3.保密期限：长期；

4.泄密责任：甲方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六条：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 7 日内予以

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第七条：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为测绘报告。

2.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水利行业标准及国家相关标准。

3.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通过其出具的测绘报告

验收。

4.验收的时间和地点：在规定的服务期限范围内在汪清县水利局验收。

第八条：双方确定：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

果，归 甲 (甲、双)方所有。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

成果，归 双 (乙、双)方所有。

第九条：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一 条约定，应当 按合同额的 5%支付违约金，甲方实际损

失超过前述违约金计算标准的，可以要求乙方支付实际损失。

2.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四 条约定，应当 以逾期支付金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发布同期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逾期利息(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3. 甲、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五 条约定，应当 按合同额的 5%支付违约金，守约方

实际损失超过前述违约金计算标准的，可以要求违约方支付实际损失。

第十条：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金鹤哲 为甲方项目负责人，乙

方指定 姜丹丹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承担以下责任：

一方变更项目负责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

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




